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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總辦事處及香港主要營業地點之地址

林達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由二零二零年九月十
六日起，本公司之總辦事處及香港主要營業地點之地址將更改為香港九龍觀塘海濱
道181號One Harbour Square 28樓。

承董事會命 

林達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廖金龍

香港，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為黃斌先生及廖金龍先生；三名非執行董
事，為臧燕霞女士、潘喜安先生及施嘉勁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昌輝
先生、張志文先生、馮劍順先生及聞雁鋒博士。


